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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
———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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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和微妙。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
例，一方面，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中; 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主动地参与到民间宗教活

动中，自觉地“篡改”民间宗教活动特定的社会意义，民间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消解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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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理论将女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从

男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关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

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及
相应的行为特征。该理论认为，女性的社会性别角
色并非都是由女性的生理特征所决定的，而是由社

会文化规范塑造而成的。也就是说，女性的社会性
别建构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会随着社会和

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民间宗教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

重要方面，必然会对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产生一定

的影响。本文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以女娲信
仰中的女性信徒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民间宗教文化

是如何参与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以及女性又是如

何借助民间宗教文化打破这种建构的。

一、强化女性职能
———以生育为中心的“女主内”职责

民间宗教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的生活方式。对此，乌丙安指出，民间宗教文化
“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
影响或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

常突出的位置”［1］( P3)。以此而论，民间宗教文化的

广泛影响必然会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过程

中。
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

复杂和微妙。一方面，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地参与到
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中，不仅在某些方面

强化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而且积极地顺应社会

主流意识的要求，在自身内部清除了任何有可能暗

示或引发女性不良性别行为的因素; 另一方面，当传

统礼教在规范、约束女性社会性别行为的同时，因为
某些特殊的原因，与女性行为规范的某一方面产生

矛盾冲突，而女性的“违规行为”成为解决该问题的
有效方式时，民间宗教文化又成为女性“违规行为”
的掩盖物，在客观上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女性性别

行为规范的反动。与此同时，因为女性主动地参与
到民间宗教活动中，自觉地“篡改”了民间宗教活动
特定的社会意义，民间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消解

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武器。
民间宗教积极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过程

中，首先是通过回应与强化女性的社会职能来实现

的。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男女之间的分工可以用
“男主外，女主内”来概括。所谓“女主内”，可以概
括为相夫教子、主厨、女红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
生育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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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观念非常重视后代的传承，人们

常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一个明显的示
例。在人们的习惯观念中，生育子嗣的功能往往被
归之于女性。由此可以想象女性所面临的巨大生育
压力。为了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女性往往试图通
过各种途径获得孕育生命的力量，其中，民间宗教就

是最为常见的一种。
在河北涉县，当女性祈求获得生育上的帮助时，

往往会来到供奉女娲的娲皇宫，祈求女娲给予她们

孕育生命的力量。例如，她们会通过拴娃娃、吃子
山、垒石子、石洞求子、石磨求子等多种方式来祈求
获得女娲生育子嗣的力量。据当地人讲，河北涉县
一带的孩子一半以上都是从娲皇宫“求”来的。
由于“女主内”的传统职责，女性除了生育子嗣

之外，还要肩负起照管家庭的责任，需要具有对家庭

成员的平安、幸福负责的意识。因此，女性对女神女
娲的祈求围绕着生育力量，逐渐延伸至家庭生活的

各个方面: 求平安、求吉祥、求福寿、求财运、求病愈、
求学运、解困厄等。
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不仅是对女性“女主内”家

庭职责的积极回应，而且，女娲信仰的巨大影响力又

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责任。在河北
涉县，女娲信仰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向女娲的

祈求应验与否，取决于祈求者“心诚”的程度，人们
往往会以“心诚”或“心不诚”来评价祈求者。就女
性而言，“心诚”或“心不诚”的评价构成了社会舆论
的一部分。无论祈求灵验与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对女性内心的愿望是否强烈的评价以及由此形成的

社会舆论都形成了一种行为引导机制，激发并强化

了女性服务于家庭的强烈愿望和强大动力，推动、促
使她们遵守社会性别规范，践行并完成自己的主内

职责。

二、顺应主流意识———祛除女性的魅惑形态

詹姆斯·沃森在论述社会主流意识与民间宗教
的关系时指出，在民间宗教信仰中，主流意识会积极

地“引导大众”［2］( P82)。也就是说，社会主流意识会
引导民间宗教的选择，而民间宗教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顺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与“男主外，女主内”相对应的

是“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也就是说，女子应当驻
守家中，不得参与公共政事。民间宗教接纳了这种
社会意识，并有所体现。在河北涉县，女神女娲有两
个截然不同的称谓: 一是由官方提出的“中皇”称
号; 二是被民间广泛使用的“老奶奶”称谓。“老奶

奶”这样日常化的称谓与“中皇”的帝王化称谓完全
不同。有研究者指出，女神柔美的气质能使信徒产
生亲切感，对于广大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3］。而“帝”、“皇”这样的称谓在人们的意识中，
更具男性化色彩，有一种高不可攀的威严，不易亲

近。但深究下去，其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河北涉县的
女娲信仰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拒绝妇女参政的要

求，试图消除掉女性参与公共政事的所有暗示( 如

“帝”、“皇”的称谓) 。
与对“女不言外”的强调相呼应的是，传统社会

同样加强了对女性在闺阁中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在
传统观念中，女性被看作是家庭的外来闯入者，拥有

性的吸引力与生育力量，有可能会诱导丈夫放弃对

父母原有的忠诚，挑起家庭的事端，破坏家庭的安定

团结，甚至可能会引诱异性，败坏家庭的名誉。然
而，她们的性与生育的力量又是每个家庭要求助的

力量。为了规避女性这种潜在的危险性，人们通过
各种方式来约束、规范女性的行为，民间信仰同样也
参与其中。河北涉县女娲“老奶奶”的称谓就是规
避女性潜在危险行为的一种方式。“老奶奶”的老
年妇女形象脱去了女性柔美的气质以及其中暗含的

女性身体的吸引力，从而使女性专注于家庭职责。
女娲“老奶奶”的形象出现在河北涉县的众多

传说中，如“媳妇见老奶奶真身”、“石扎根夫妇的故
事”等。现以“媳妇见老奶奶真身”为例:

涉县有个村子，村里有个媳妇对婆婆很不

孝顺，但这媳妇很信老奶奶。一天，这媳妇来到
娲皇宫，跪在老奶奶像前摇签，心里念叨着: 老

奶奶你是啥模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能不能

让我看看你的样子。摇了一签，媳妇一看，签上
写着，老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婆，头上顶个锅盖，

敞着怀，还趿拉着鞋。老奶奶是这个样儿? 这
媳妇心中很是怀疑。因为村子离娲皇宫很远，
天还下起了大雨，这媳妇半夜才到家，她婆婆已

经睡了。她大声地叫门，婆婆一听，媳妇回来
了，慌慌张张地来开门。因为下雨，加上心急，
就没拿雨伞，随手拿一个锅盖在头上顶着，也没

顾上穿好衣服，敞着怀，小脚趿拉着鞋就出来

了。婆婆一开门，媳妇傻眼了，这就是签中说的
老奶奶呀。自此，媳妇对婆婆就很好了。

在传说中，“老奶奶”以婆婆的身份出现，其形象彻
底去除了女娲娘娘的美貌，甚至有些邋遢，趋近于去

女性化的中性气质。不仅如此，婆婆所扮演的母亲
角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团结、和谐与安全的源泉，是
团结家庭的重要纽带。简言之，“老奶奶”是维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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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稳定团结的力量。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传说说
的是“老奶奶”对妇女强有力的影响，但细看之下，
却是在“老奶奶”的帮助下，将日常生活中家庭存在
的潜在危险因素消弭于无形，即家庭中不和谐因素

( 媳妇不孝敬婆婆) 消失了，重新恢复了平静( 媳妇

很孝顺婆婆) 。通过“老奶奶”形象的塑造，河北涉
县女娲信仰将宗教信仰的虔诚与传统伦理道德联系

在了一起，将女性生育与性的力量约束在了传统伦

理道德许可的范围内，在当地发挥着特定的社会性

别行为规范的功能。

三、掩盖女性性别规范的悖论
———传统礼教规范无奈的妥协

民间宗教积极地参与到了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

中，对女性社会性别的特定内涵起着强化或辅助实

施的作用。然而，当女性社会性别行为规范在实施
的过程中，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以女性对某一行为

规范的“违规”作为另一行为规范的实施办法的时
候，民间宗教文化就成为女性社会性别规范悖论的

掩盖物。借由民间宗教文化的掩盖，传统礼教不得
不“放松”对女性社会性别行为的约束。
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核心是女娲孕育生命的力

量，求子是女娲信仰中的重要习俗。除了上文提到
的多种求子方式外，在女娲信仰中，还存在着极端的

“借种”习俗。在娲皇宫举行庙会的夜里，娲皇宫的
围墙里坐满了女人，围墙外坐着、站着男青年。结婚
后久不生育的妇女会找各种借口从娲皇宫里走出

来，紧接着，就会有男青年跟上去。如果妇女不拒
绝，男青年就会一直跟随她，走到山坡或树林里去野

合、交欢，既不问姓名，也不看面容，更不用担心有人
捉奸。一些妇女回家之后就会怀孕。这样生下的孩
子，人们认为是女娲赐给的，不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和

欺负，是光明正大的。
这种极端的求子习俗尽管更多地表明了无力生

养子女的男性在沉重的礼教压力之下的无奈，但多

少也触动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社会性别规范的严格规

定，在民间宗教的掩盖下，多少也放松了对女性行为

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女性社会性别规范

的反动。然而，这样的民间宗教行为同时又胶着着
女性对社会性别规范的遵守，使对女性社会性别行

为的“放松”又成为强化女性遵守传统礼教规范的
“主动约束”———完成妇女生育子嗣的社会职能。

四、消解女性社会性别规范
———女性意识的主动追求

民间宗教在参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过程中，

女性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而是以积极主动的姿

态参与到民间宗教活动中，并借由民间宗教活动寻

找到实现自我的途径。
在社会主流意识看来，女性参加民间宗教活动

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安康，这样，民间宗教活

动的意义与女性的社会性别内涵就相一致了。然
而，女性却智慧性地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植入民间宗

教活动中，借由民间宗教活动“堂而皇之的目的”，
以实践自己的主体意识，从而使民间宗教活动与女

性的社会性别内涵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现象。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活动场所往往局限于家

庭内部。如此狭窄的生活空间表明了女性生命的不
自由。然而，女性借由参加民间宗教活动，扩大了其
活动空间范围，丰富了日常生活。在河北涉县，每年
农历三月初一到三月十八日是娲皇宫女娲庙会。在
民间，婆母、丈夫平时对媳妇管束得很紧，一般不得
出门，但到娲皇宫庙会时，街坊几个妇女结伴赶庙会

却是允许的。庙会期间恰值阳春三月，正是踏青的
好时节，加之娲皇宫古迹名声远扬，庙会时十分热闹

红火: 山下有唱大戏，还有马戏团表演; 附近村庄还

组织社火，有武术、跑旱船、竹马、高跷、秧歌、花鼓，
晚上还有戏曲、皮影、鼓书等活动。逛庙会为女性提
供了一个暂时脱离家务劳作的机会，使她们能够自

由自在地玩乐。即便女性日常到娲皇宫上香，也会
为家长允许。因为女性祈神的目的相当实用，或为
求子，或为求平安，总之是为了家庭幸福。这样，女
性借由民间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家庭的

束缚，丰富了娱乐生活。
不仅如此，女性还借由女娲庙会的“坐夜”习

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坐夜”这天是
农历三月十五日，传说是老奶奶的生日，儿女们怕她

寂寞，要陪她度过这个夜晚。还有一种传说是，这天
是老奶奶治世后回归的日子，儿女们要在这里坐夜，

等着老奶奶从天宫回来。这天晚上，娲皇宫子孙殿
内外没有男性，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殿
内的妇女，有唱的，有跳的，有哭的，有拉家常说悄悄

话的，也有闭目静思和东张西望的。有的妇女因家
里或人生有不如意的事情，就一边哭着一边向女娲

诉说; 有的则高兴的扭秧歌、唱小曲……一直持续到
天亮。在这样的氛围中，女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女
神，而像是妇女们的娘家人。妇女们像见到久别的
亲人一样，将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向女娲一吐为快。
选择在女娲的生日或回宫的日子，实现女性与女娲

之间的精神沟通，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都使得女性

信徒与女娲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同性的对话交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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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与女神沟通的同时，她们将日常生活中的负
重和郁积宣泄了出来，留在了神坛，使她们日常沉重

的精神压力得以释放，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同时，女娲形象中所蕴涵的对女性本质力量的赞美

与肯定也激发了她们的自信。总之，在女娲信仰的
影响之下，她们重新返归自身，拥有了抵御日常生活

苦难的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研究者形象化
地指出:“女娲是她们驱逐悲伤忧愁的消化器，也是
她们激发生活勇气的力量源泉; 是她们的慈母，也是

她们创造美好未来的精神支柱。不管是哭的笑的说
的唱的，经过这个不眠之夜，都会兴高采烈地走向新

生活。”［4］( P123) 简言之，“坐夜”习俗使女性获得了一
种进行社会交流和感受群体归属的平台。在这里，
女性更多地体验到的是社会群体意识和自身性别的

角色认同，对她们来说具有宗教安抚和世俗生活的

多重意义。
与此同时，在女娲庙会这层面纱的遮盖下，女性

也在表达着自身的主体意识。在传统礼教中，婚姻
之事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没有婚姻
的自由，往往不能与心上人结合。她们平时没有机
会和心上人相会，就和对方约定，在庙会期间一起上

山敬香。心上人在庙外等她，女性在夜深人静时找
借口走出庙门，和心上人相会。在这种情况下，女娲
庙会成为女性追求爱情的掩盖物。在表面的求子、

求平安等民间宗教行为中，女性向公众表明的是对

封建礼教的恪守，但其实质却是对自我与爱情的追

求。这里所展现的是女性对传统礼教的“智慧性”
反抗，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主动追求。
总之，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

的建构中，顺应甚至强化了女性社会性别的特定内

涵。与此同时，民间宗教文化又成为女性社会性别
规范悖论的载体。然而，女性并未消极地接受这种
建构，而是借由民间宗教的一系列的活动，为自己找

到了打破社会性别建构的突破口。可以说，女性借
由民间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欠缺，世俗社会的种种礼教、规范也在某种程
度上被打破，女性因此获得了内心祈盼的解放和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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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Religion
Culture and the Gender Construction

———Taking Nüwa belief in Shexian Coutry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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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religion culture and the gender con-
struction is complex and delicate，taking Nüwa belief in Shexian Coutry (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
ple，on the one hand，folk religion culture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Gender rol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women play a part on their own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lk religious activities，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ddle the special social significance，folk religious activities become the strong measure to
dispel gender construction．
Key Words: folk religion culture; gender construction; Nüwa belief in Shexian Coutry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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